附件1              
固原市原州区产业到户项目奖补清单
	类型
	项目名称
	单位
	规  模  要  求
	奖补标准

	种植业
	露地蔬菜
	亩
	种植蔬菜（菜心、葱蒜、萝卜、西葫芦）等，每户种植（旱作需起垄覆膜）面积在1亩及以上；在集中连片100亩以上区域内种植的脱贫户等，按集中连片区域补贴标准予以兑现，不再重复享受其他种植补贴。
	500元/亩

	
	食用菌
	棒
	500棒以上。
	5元/棒

	
	马铃薯
	亩
	种植3亩及以上。
	200元/亩

	养殖业

	肉牛补栏
	头
	规范养殖存栏3头以上，补栏牛体重≥150公斤。
	3000元/头

	
	肉羊补栏
	只
	规范养殖存栏15只以上，补栏羊体重≥15公斤。
	200元/只

	
	蜜蜂
	箱
	养殖蜜蜂5箱及以上的（不含转地饲养）。
	300元/箱

	
	鸡鸭
	只
	规范养殖200只以上，体重≥0.25公斤。
	10元/只

	
	生猪补栏
	头
	规范养殖1头以上。
	500元/头


针对脱贫户及具备条件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政策性移民户，根据到户项目奖补清单，严格资格条件和奖补标准，应补尽补，此类对象享受产业专项补贴资金每户不超过0.9万元。
附件2               
固原市原州区产业发展项目奖补清单
	类型
	项目名称
	单位
	规  模  要  求
	联农带农及奖补标准

	种
植
业
	冷凉蔬菜
	亩
	在集中连片100亩以上区域内，种植露地蔬菜1亩及以上，每户补贴面积不超过10亩。
	农户每亩补贴300元。

	
	
	亩
	集中连片种植露地蔬菜500亩以上。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带动原州区户籍人口10户以上农户参与蔬菜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每户收入2000元以上，给予经营主体补贴奖励资金5万元；每增加种植100亩，带动农户增加5户以上，增加奖励资金2.5万元，最高补贴不超过25万元。

	
	
	亩
	对种植设施蔬菜的农户给予补贴。
	对移民园区种植户种植瓜果类蔬菜的，每米补贴40元；种植叶菜类蔬菜的（含食用菌苗），每米补贴20元；其他设施园区种植户种植瓜菜的（60米长日光温室按2.5亩计算），每亩补贴300元。

	
	
	亩
	对经营主体主体种植设施蔬菜10亩以上（60米长日光温室按2.5亩计算）,给予补贴。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发展设施蔬菜产业,带动原州区户籍人口3户以上农户参与蔬菜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每户收入2000元以上，给予经营主体每亩补贴奖励资金300元。

	
	设施农业园区日光温室维修
	栋
	对损坏严重的日光温室墙体、钢架、后屋面、缓冲间门窗等进行维修。
	由村委会、乡镇统计上报，农业农村局核实后统一招标维修，近3年维修的不再享受设施农业维修及设施种植补贴政策。

	种植业
	设施农业园区日光温室棚膜配套
	米、栋
	对生态移民户棚膜统一采购配套。
	由所在乡镇统计上报，农业农村局核实后统一招标采购，其中：日光温室棚膜农户每米（棚体）自筹12元，拱棚棚膜农户每栋自筹500元；近2年已配套过棚膜的不再享受此政策。

	
	食用菌类
	亩
	改造建设50平方米以上的钢架大棚、普通大棚，集中连片种植食用菌10000棒及以上。
	农户改造建设50平方米以上的钢架大棚，每平米补贴60元，补贴面积不超过100平米，改造建设50平方米以上的普通大棚，每平米补贴40元，补贴面积不超过150平米；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发展食用菌产业,对集中连片种植食用菌10000棒及以上，带动原州区户籍人口5户以上农户参与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每户收入2000元以上，给予经营主体补贴奖励资金3万元，每增加种植5000棒，带动农户增加3户以上，增加奖励资金1.5万元。

	
	设施农业建设
	亩
	在确定的重点产业带上，新建全钢架连栋拱棚，集中连片500亩以上。
	每亩补贴0.5万元。

	
	
	亩
	在确定的重点产业带上，新建全钢架小拱棚，集中连片1000亩以上。
	每亩补贴0.2万元。

	
	良种良法
示范推广
	亩
	蔬菜新品种展示试验示范基地30亩以上。
	建设资金25万元。

	
	
	亩
	番茄新品种展示试验示范基地10亩以上。
	建设资金8万元。

	
	
	亩
	推广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示范200亩。
	每亩补贴500元。

	
	
	亩
	推广蚯蚓生物循环套种套养技术140亩（60米长标准日光温室按2.5亩计算）。
	每亩补贴1000元。

	
	
	亩
	建设设施水肥一体化技术示范200亩，配套精准水肥一体化首部设备系统。
	补贴资金30万元。

	种植业
	良种良法
示范推广
	个
	建设工厂化育苗中心，配套种子消毒处理，机械精量播种机，育苗床架、喷灌系统等。
	每个补贴100万元。

	
	
	亩
	建设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区1.17万亩（核心示范区700亩）。
	每亩补贴90元。

	
	
	个
	开展有机肥应用试验2个，培训农民和技术人员150人次。
	建设资金11.7万元。

	
	
	亩
	小杂粮新品种试验展示示范基地50亩。
	建设资金10万元。

	
	马铃薯
	粒
	政府统一采购原原种，免费向农户发放，每户最多不超过3000粒。
	每粒补贴0.4元。

	
	
	粒
	具有种薯繁育资质的企业自行采购原原种。
	每粒补贴0.2元。

	
	
	亩
	具有种薯繁育资质的企业建设一级种薯繁育基地，集中连片2000亩以上。
	每亩补贴50元。

	
	
	个
	建设马铃薯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基地1个，核心示范区50亩。
	补贴资金10万元。

	
	
	亩
	对种植主食化品种系列马铃薯5亩以上，并被本地主食化龙头企业收购。
	每亩补贴200元。

	
	小杂粮
	亩
	集中连片种植张杂谷、糜子、荞麦、莜麦等累计面积在300亩以上，最小连片地块不小于50亩，每个经营主体最多补贴1000亩。
	每个经营主体每亩给予100元种植补贴（对自行购买张杂谷种子的张杂谷种植的主体给予每亩补贴200元），种植300-500亩经营主体最少带动10户脱贫享受政策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政策性移民户每户增收1000元以上，种植500-1000亩经营主体最少带动15户脱贫户及具备条件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政策性移民户每户增收1000元以上。

	种植业
	油料
	亩
	种植油菜籽、胡麻、油葵、芸芥面积超过1亩以上，每个经营主体最多补贴面积不超过1000亩。
	经营主体和农户每亩补贴150元，种植200-500亩的经营主体需最少带动10户脱贫享受政策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政策性移民户每户增收1500元以上，500-1000亩的经营主体需最少带动20户脱贫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政策性移民户每户增收1500元以上。

	
	春小麦
	亩
	春小麦种植。
	经营主体和农户每亩补贴200元。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亩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经营主体和农户每亩补贴200元。

	
	
	个
	建设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地1个，核心示范区50亩。
	补贴资金20万元。

	
	中药材
	亩
	种植2亩以上（多年生）。
	农户每亩补贴200元。

	
	
	亩
	种植2亩以上（一年生）。
	农户每亩补贴100元。

	
	
	亩
	集中连片种植100亩以上红花、黄芪、黄芩、党参、板蓝根、紫苏等道地中药材。
	每亩补贴150元，带动10户脱贫户及具备条件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政策性移民户每户增收2000元以上。

	
	
	个
	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1个
	补贴资金30万元。

	
	
	个
	打造中药材产地初加工龙头企业1个，
	补贴资金50万元。

	
	农作物保墒
	亩
	120CM（8公斤/卷）地膜。
	农户每卷自筹50元。

	
	
	亩
	80CM（6公斤/卷）地膜。
	农户每卷自筹35元。

	
养殖业

	出户入园（场）
	头
	自行新建或改扩建的规模养殖场。
	对养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自行新建或改扩建的规模养殖场，养殖规模达到200头以上的，每增加100头，奖补经营主体10万元；带动本村10户以上养殖户以现金入股方式参与分红，每户分红达2000元以上的，再奖补1万元。

	
	饲草加工调制
	头
	饲草料补贴。
	对进行“出户入园（场）”的养殖户，每头肉牛补贴500元。

	
	
	吨
	在县域内符合条件的饲草配送中心购置青贮饲草，最低不少于10吨，最高不超过50吨。
	对肉牛养殖2头以上农户，每吨补贴100元，最高补贴不超过3000元。

	
	
	吨
	利用永久性青贮池进行青贮、黄贮饲草加工调制。
	对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养殖户每吨补贴不超过100元，最高补贴不超过3000元。

	
	
	吨
	收贮优质全株玉米，数量达到400吨以上。
	对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青贮饲料收贮合作社每吨补贴不超过60元。每个主体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种质资源保护
	头
	经区、市、县三级遴选的经营主体（企业、合作社）进行“固原黄牛”保种选育群组建。
	对经营主体新购进的良种繁育母牛，每头补贴5000元。

	
	
	羽
	鼓励经营主体在静原鸡种群结构数量、系谱档案、保种方案、管理制度及技术规程、技术人员资质、种群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等方面进行繁育推广。种质资源数量达到2000羽以上。
	每羽补贴20元。

	
	肉牛扩繁提质
	支、头
	冷配改良国内冻精和“见犊补母”。
	对养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每支冻精补贴10元，能繁母牛每繁育1头犊牛一次性补贴500元。

	
	肉牛屠宰加工
	头
	对县域内合法屠宰企业，每屠宰一头县内村集体合作社和农户饲养的肉牛，给予补贴。
	给予屠宰企业每头补贴300元，给予农户每头补贴500元。

	社会化服务
	兽医社会
化服务
	
	对验收合格（动物防疫密度100%，抗体水平达到70%以上)的社会化服务组织，进行补贴。
	牛2元/头.次、羊1元/只.次、猪1元/头.次、鸡0.1元/只.次进行补贴；完成1头肉牛“见犊补母”信息采集和相关资料归档等奖补10元;对完成畜禽免疫、疫情排查、监测采样、见犊补母、动物无害化处理等任务的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以行政村为单元最高奖补3000元。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
	亩
	重点对粮食、饲草、蔬菜等产业生产进行补贴。
	小农户补贴在30%及以内，新型经营主体补贴在25%及以内，单季作物亩均补助规模不超过100元。每个服务组织带动脱贫户及具备条件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和政策性移民户不少于10户。

	
	残膜回收利用
	吨
	回收残膜7600吨。
	每公斤补贴0.7元。

	
	
	吨
	企业加工残膜1900吨。
	每吨颗粒给予以奖代补600元，

	
	
	家
	企业改造升级1家。
	补贴资金20万元。

	品牌创建
	检测体系建设
	
	定量定性检测。
	补贴资金5万元。

	
	
	
	蔬菜区级监督检测。
	补贴资金5万元。

	
	
	
	企业农产品农药残留自检。
	补贴10万元。

	
	农产品网格化管理
	套
	为11个乡镇配备检测仪器设备。
	补助资金22万元。

	
	推进标准化生产
	个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良好农业规范“名特优新”认证。
	每个认证补助3万元。

	[bookmark: _GoBack]品牌创建
	农产品品牌
培育
	个
	重点打造“六盘山黄牛肉”“原州冷凉蔬菜”2个产业区域公用品牌，挖掘原州亚麻籽油、原州杂粮等一批特色产业的企业品牌。
	入选宁夏知名企业品牌、知名商标等企业品牌的，一次性奖补3万元。当年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的,每个有机食品落实奖补资金5万元，每个绿色食品落实奖补资金3万元；证书三年到期后,申请完成续展的，每个有机食品落实奖补资金2万元，每个绿色食品落实奖补资金1万元。对当年参加各类农产品展会并获得省级、国家级表彰的产品企业分别奖补2万元、3万元。

	
	预制菜研发
	个
	聚焦原州区“土特产”，每个研发企业单个产品投产上市后，达到规定的销售额进行补贴。
	年销售额达到200万元、500万元的，分别补助资金5万元、10万元。

	
	休闲农业
	家
	鼓励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评星定级活动。
	2022-2023年度被评定为全国四星级、五星级的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分别带动农户达10户、20户以上，全国四星级奖补5万元，全国五星级奖补10万元。

	经营主体培育
	农业龙头企业
	
	支持区内农业经营主体争创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带动农户50户以上，当年被评为市级龙头企业的,一次性奖补3万元;当年被评为省级及以上龙头企业的,一次性奖补5万元。

	
	示范社（场）创建
	
	支持区内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示范社（场）创建活动。
	带动农户10户以上，当年被评为区级示范社（场），一次性奖补3万元；当年被评为市级示范社（场），一次性奖补5万元；当年被评为自治区及以上示范社（场），一次性奖补10万元。




附件3
原州区产业奖补项目申报材料清单
一、村级资料
1.立项资料（立项花名册、会议记录、公示照片）
2.农户申请书
3.农户承诺书
4.向乡镇申报报告（附奖补花名册）
5.申请审批表（复印件）
6.验收意见书
7.研究奖补会议材料
8.村级公示清样和照片
9.产业照片（电子版留存）
二、乡镇资料
1.上级文件（区级有关到户产业奖补的文件）
2.立项资料（立项花名册、公告照片）
3.向县申报报告（附全乡镇奖补花名册）
4.各村向乡镇申报材料（附花名册）
5.验收意见书
6.会议研究材料
7.乡镇公示清样和照片
8.申请审批表（复印件）
9.公告照片
三、区农业农村局资料
1.区级审批表（复印件，原件会计入账）
2.区级抽查复核材料
3.乡镇向区申报报告（附全乡镇奖补花名册）
4.申请审批表（原件）
5.区政府网上公示截图
6.银行打款流水清单
具体要求：
1.公示：公示材料附公示花名册，公示期10天，拍照公示远近景照片各1张，并编排成WORD格式1页，并注明***乡（镇）***村2023年第**批产业到户奖补项目公示照片。
2.会议材料：包括会议记录（主要内容：有关人员通报农户申请、项目验收等情况，参会人员发表意见，会议研究结果）、会议照片、签到表等，村级召开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会议。
3.申请审批表：区级保存原件，各乡镇和村级分别以扫描件或复印。








附件4
农户产业到户奖补项目乡（镇）村
两级工作流程图

1.项目立项

审批表
签字、盖章
公示
会议研究
项目验收
全程帮扶服务
（责任到人）
（会议研究）
全程监管项目
（乡村普查、区级抽查）
（会议研究）
3.申报奖补
户申请
（承诺书）
（申请书）
村级核实（入户核实）
（会议研究）
乡镇审核（审核、公示）
（上报名册）
2.项目实施




















附件5
农业特色产业到户奖补项目农户申请书
 
         村（居）委会：
本人           ，已了解我区农业特色产业帮扶项目奖补政策，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于2023年    月至    月发展产业奖补项目：                          。
建设规模：                                     ，申请奖补规模                           ，现申请立项按我区有关政策进行奖补。


申请人（签名或按手印）：            
                  2023年     月     日



附件6
农业特色产业到户奖补项目农户承诺书
          村（居）委会：
本户已申请发展产业奖补项目：                   ，现郑重承诺如下：
1.本人已充分了解我区农业特色产业帮扶项目奖补政策，自愿发展该产业且符合本户实际；
2.保证认真实施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及时向村“两委”和帮扶责任人反馈给予帮助解决，确保项目实施质量；
3.对申请的产业奖补项目的真实性负责，如产业规模有变化，及时进行申报变更；
4.积极配合村级和乡镇项目验收、县级抽查复核；
5.对申报材料和各级核查提供的产业现场以及问询回答的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后果。
 
承诺人（签名或按手印）：            
                       2023年    月    日




附件7
2023年原州区乡(镇)脱贫户产业
奖补项目申请审批表
村（居）名：                                申报时间：2023年   月    日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户编号
	 

	家庭住址
	 
	耕地(亩)
	 
	人口数
	 
	户类型
	 

	联系电话
	 
	一卡通号码
	 

	户
申
请
	本次申报产业奖补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申请奖补规模
	奖补标准
	申请奖补资金（元）

	
	 
	 
	 
	 
	 

	
	 
	 
	 
	 
	 

	
	 
	 
	 
	 
	 

	
	帮扶责任人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农户签名（或按手印）：

	村级初审意见
	经组织实地验收、会议研究，并按政策要求进行公示期满无异议，拟对该户实施的            产业项目发放奖补资金(大写)                           元(¥          元)。
  村（居）书记：                      村级专干：
（盖公章）
                              年    月    日

	乡镇验收意见
	经审核并开展实地验收，该户申请信息和村级初审意见真实，已按政策要求进行公示期满无异议，同意村级申报意见。
乡镇分管负责人：             验收组成员：
                                         盖章（乡镇政府）：
                             年    月    日

	县级审批意见
	 
                                             （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8
2023年原州区农户产业奖补项目申报花名册（第 ** 批）

乡镇(盖章)：                                                                                         申报时间: 2023年    月   日
	序号
	户 主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
人口
	耕地
(亩)
	“一卡通”号码
	项目
名称
	建设规模
（亩、头、只）
	奖补规模
（亩、头、只）
	奖补标准
(元)
	奖补资金
(元)

	 
	 
	 
	 
	 
	
	 
	 
	 
	 
	 

	 
	 
	 
	 
	 
	
	 
	 
	 
	 
	 

	 
	 
	 
	 
	 
	
	 
	 
	 
	 
	 

	 
	 
	 
	 
	 
	
	 
	 
	 
	 
	 

	 
	 
	 
	 
	 
	
	 
	 
	 
	 
	 

	 
	 
	 
	 
	 
	
	 
	 
	 
	 
	 

	 
	 
	 
	 
	 
	
	 
	 
	 
	 
	 

	 
	 
	 
	 
	 
	
	 
	 
	 
	 
	 

	 
	 
	 
	 
	 
	
	 
	 
	 
	 
	 

	 
	 
	 
	 
	 
	
	 
	 
	 
	 
	 


乡镇主要负责人：                              乡镇分管负责人：                               乡镇站（审核人）：

附件9
原州区农户农业特色产业奖补项目
验收意见书
村（居）委会（盖章）：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户类型
	 

	家庭住址
	 
	耕地(亩)
	 
	人口数
	 

	联系电话
	 
	一卡通号码
	 

	本次申报产业奖补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奖补规模
	奖补标准
	申 请
奖补资金
（元）
	生产经营
是否正常

	 
	 
	 
	 
	 
	 

	 
	 
	 
	 
	 
	 

	实际核查验收描述情况

	原始数据：

	村级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
  
                        年   月  日
	验收组组长：
验收组成员： 
 

	乡镇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
                         年   月  日
	验收组组长：
 验收组成员： 
 

	户主（签名或按手印）
	 


注：本验收意见书乡（镇）留存原件，村级留存复印件。
